
上海法院审理首例外逃贪官违法所得没收案件

冯卫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违法所得没收案公开开庭审理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上

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党委原副书记、

调研员、 上海市新杨工业园区经济

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上海市新杨工业园区原管理委员会

主任冯卫华违法所得没收一案。 记

者获悉， 该案也是上海市法院审理

的第一起外逃贪官违法所得没收案

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

请：2003 年至 2008 年，犯罪嫌疑人

冯卫华利用全面负责新杨工业园区

各项工作以及负责联系新杨工业园

区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通

过往来款不入企业账户、 虚抬工程

决算价格、 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虚

增转让环节等多种手段， 截留并侵

吞新杨工业园区公款，共计 1791 万

余元。同时期，冯卫华利用上述职务

便利，通过指定发包工程项目、违规

抵押新杨工业园区资产、 违规拆借

新杨工业园区资金等方式， 为他人

谋取利益， 多次索取或者收受贿赂

共计 3633 万余元。 2003 年至 2009

年，冯卫华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

务便利， 将新杨工业园区等单位的

资金私自借贷给上海宝翔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企业用于营利活动，共

计挪用公款 8600万元。后冯卫华虚

假出资成立上海钢博会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用其中部分违法收入为钢

博会公司增资、 购买钢博会公司位

于上海市宝山区业绩路 8号总面积

为 32666.8 平方米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 ， 并 在 该 地 块 上 建 造 厂 房

41329.63平方米， 收取租金等收入

共计 4742万余元。

冯卫华涉嫌犯贪污、 受贿、 挪

用公款罪， 于 2012 年 7 月 22 日逃

匿境外， 被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

上海市监察机关依法对钢博会公司

位于本市宝山区业绩路 8号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 地上厂房及租金等收

入 4742 万余元分别予以查封、 冻

结、 扣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依法对上述土地使用权、 厂

房、 租金等收入提出没收申请。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派

员出庭支持申请。 利害关系人冯

琛、 钢博会公司、 上海安绩盛实业

有限公司到庭参加诉讼。 冯琛作为

钢博会公司、 安绩盛公司法定代表

人， 代表该二单位参加诉讼。 其余

利害关系人主动放弃参加诉讼。

庭审中， 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利害关系人冯琛、同时作为钢

博会公司、 安绩盛公司的诉讼代表

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充分发表了意

见。 冯琛表示，上述检察机关申请

没收的财产均系冯卫华实际控制，

冯琛没有出资钢博会公司和安绩盛

公司， 对没收申请没有意见。 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名牌手表代购有猫腻 最终“表财两空”
一男子骗取客户近16万元定金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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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争吵掷酒瓶，高坠砸伤老人
法院：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

非法制造“潘婷”等商标标识
青浦法院知产刑事首案宣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沈宝琴 班凤云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青浦法院

针对一起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

进行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记者了

解到， 该案系青浦法院知识产权刑

事首判。

被告人陆某某经营一家包装印

刷公司， 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的

情况下， 伙同他人非法制造“爱生

活” 注册商标标识共计 1200 余万

件， 非法制造“head&shoulders”

（海飞丝 ）、 “PANTENE” （潘

婷 ） 注册商标标识共计 100 余万

件。 今年 1 月 24 日， 公安机关在

被告人陆某某处当场查获假冒“爱

生活” 注册商标标识 224 万件，

“head&shoulders” （ 海 飞 丝 ） 、

“PANTENE” （潘婷 ） 注册商标

标识 40 余万件以及相关印刷板等

涉案工具。 经鉴定， 上述查获的

“爱 生 活 ” 、 “head&shoulders”

（海飞丝 ）、 “PANTENE” （潘

婷） 注册商标标识均为假冒， 且均

无商标权利人授权。

上海青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陆某某伙同他人未经授权伪

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情节特别严

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

标标识罪， 依法应予惩处。 在共同

犯罪中， 被告人陆某某起主要作

用， 系主犯， 依法应当按照起所参

与的或者组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

罚。

被告人陆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其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

理。

最终， 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

事实、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 认罪

态度等， 判处被告人陆某某有期徒

刑 5 年， 并处罚金 50 万元， 同时

判令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在

案的假冒注册商标标识、 印刷板及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均予以没

收。 被告人当庭表示服判， 该案现

已生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明知自己无法完成他人订购名

牌手表的要求， 却仍虚构自己代购

的门路， 实则是将他人转来的上万

元定金作为个人的花销。 近日， 经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罪， 判

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3年， 并处

罚金 5万元。

石沉大海的纪念手表

2020 年 3 月， 某知名手表品

牌发布了一款新品纪念手表， 立刻

引起手表爱好者叶先生的关注。 心

动的叶先生想要第一时间购买， 但

考虑到该款手表很难买到， 就找到

经常替人代购手表的“朋友” 李

某。 听到马先生的需求后， 以代购

为生的李某立刻表示这事就包在他

身上了。

2020 年 11 月， 李某约叶先生

一起去该品牌专卖店参观， 没想到

这款手表太过热门， 店里也没有现

货， 两人扑了个空。 这时， 李某提

出自己再试试和销售人员单独交涉

一下， 让叶先生先在外面随便看

看。 过了一会儿， 李某跟叶先生说

已经谈妥了， 就带着他离开了。

几天后， 李某又联系了叶先

生， 说预定手表需要先支付 2 万元

作为订金， 等手表到了， 专卖店会

通知叶先生去现场支付尾款。 叶先

生没有怀疑， 直接转给李某 2 万

元， 李某也发来一张销售单， 以示

预定成功。 但在此之后， 叶先生一

直没有接到专卖店的电话， 到了

2021 年 1 月， 已经联系不上李某

的叶先生在察觉到自己被骗之后，

就立刻前往徐汇公安分局报案。 案

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后， 检察官在办

案过程中发现李某除了叶先生外，

还骗取过其它人的订金。

遥遥无期的生日礼物

无独有偶， 2020 年 10 月， 史

先生想要买一块某品牌的名牌手表

作为礼物送给妻子王女士， 就找到

李某帮忙代购。 李某称需要史先生

先支付 1万元的订金， 他再去外地

把手表拿回来。

待史先生把 1万元作为购买手

表的订金转给李某后， 他的妻子王

女士也找李某购买两块手表， 李某

向王女士收取了 28800 元订金， 并

表示可以在年底前拿到。

12 月中旬， 王女士又找到李

某， 想要订购另一品牌的一款手

表， 作为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 这

次李某说虽然暂时没货， 但王女士

也可以先支付 20000 元订金， 等有

货了再通知她， 王女士也照付了。

收到订金之后， 李某却一直没

联系史先生和王女士补款。 后来因

为时间拖得太长， 史先生夫妻就与

李某约好在 2021 年 1 月初拿手表。

但真到了约定的时间， 他们却再也

联系不上李某了。

落入法网的手表代购

经过检察官的讯问， 李某如实

交代了自己因为没有固定收入， 正

好有人找自己订购手表， 就起了先

把订金用作个人花销的歹念。 李某

虽然确实是某品牌专卖店的常客，

但这款手表过于热门， 销售人员当

时根本没有答应帮他预定， 销售人

员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发给叶先生的销售单， 则

是李某通过修图的方式伪造的。 由

于手表市场的价格波动等原因， 李

某发现自己并不能完成全部手表订

单， 骗来的订金也被自己花完了，

无法退还， 就索性不再联系叶先生

等人。 除了叶先生等三人外， 李某

还交代了自己以相同手法骗取阮女

士订金的犯罪经过。

最终， 检察官认定， 被告人李

某在明知自己无法完成被害人订购

要求的情况下， 虚构代购名表的事

实， 骗取 4 人总计 158800 元的手

表订金，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近日，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 徐汇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

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夫妻争吵中， 女子欲

以酒瓶砸夫， 孰料被后者躲过， 酒

瓶径直飞往窗外， 砸伤楼下途经老

人……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法院起

诉， 奉贤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

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宣告缓

刑 1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我和老公因为修空调的事情

发生争吵， 直至吃饭时还在拌嘴，

他边喝酒边笑， 我心中十分气愤就

拿起手边的酒瓶朝他砸去。 接连扔

出的酒瓶没砸中他， 却直接飞出窗

外， 掉落楼下……” 今年 3 月的一

天， 陈某一时手快， 冲动掷物，

“天降酒瓶” 又发生了……

不久， 这对夫妇就听到楼下吵

嚷声沸， 原来是刚刚坠落的酒瓶砸

伤了老人。 其居住地楼下是居民区

公共人行道， 居民人来人往， 高空

坠物伤人风险极大。 事发后， 周围

居民报警， 伤者老人被送就医， 陈

某两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 今年 3月 7 日下午， 陈

某在其家中因与其丈夫郑某发生口

角， 怒急冲动， 将玻璃啤酒瓶从窗

口扔出， 砸伤被害人头部。 案发当

日， 陈某在被害人报警后等候现场

接受调查， 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

实。 经鉴定， 被害人外伤致左顶部

头皮擦伤挫伤构成轻微伤。

奉贤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

人陈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

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高空

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此依法对

其提起公诉。 近日， 奉贤法院以高空

抛物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宣

告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起重车作业时致人受伤
车险能赔吗？
法院：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起重车等特种车辆，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作业状态， 而非

在道路上通行。 那么在作业时发生

事故，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能赔

吗？

浦东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

件， 某建筑公司工作人员在操作起

重车时， 吊机吊链不慎碰到他人，

导致对方十级伤残。 后经协商， 公

司向伤者支付了 30 万元赔偿款。

此前， 公司曾为该起重车投保， 可

在要求理赔时却遭到拒绝， 为此公

司诉至浦东法院， 要求保险公司赔

付 27万余元。

保险公司辩称， 事故发生时车

辆不在行驶中， 也没有操作失误，

是伤者自陷风险、 疏忽大意， 以及

施工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才导

致事故发生， 故该事故不是交通事

故， 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公司

为起重车投保， 保险合同依法成立

并生效，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

履行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

事故是否属于上述保险的赔偿范

围， 以及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是否

合理。 该事故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

交通事故， 但被保险车辆为起重

机， 主要用于特殊作业而非道路行

驶， 对这一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特

殊风险， 保险公司应明确知晓。 根

据相关条例的立法精神， 特种机动

车辆在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 应

当适用交强险的规定予以赔偿， 至

于商业三者险的责任承担， 是以使

用被保险车辆而非构成道路交通事

故为前提， 涉案事故发生在车辆使

用过程中， 且伤者符合第三者身

份， 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关于赔偿金额， 法院经审查后

确定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 22.5万余元。

本案主审法官冯楠表示， 机动

车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投

保， 让保险人来承担、 分摊社会风

险， 具有强烈的保障性。 而特种车

辆的主要用途在于特殊作业而非道

路行驶， 如将其被保险范围仅限定

为道路交通事故， 这就违背了交强

险的设立宗旨， 不利于保护受害

人的合法权益。 故在保险公司明

知是特种车辆投保的情况下， 不

论是处于行驶还是作业状态， 只

要其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第三者损

害事故， 且保险合同中未明确将作

业中发生的事故排除在理赔范围之

外， 都应当认定属于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在此也提醒投

保人， 特种车辆在使用性质上与普

通机动车有很大区别， 投保时一定

要看清保险条款中的各项内容， 正

确投保。


